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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七次特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实行过7次特赦，分别是1959年、1960

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对确认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
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进行赦免，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
在押战犯。

除第七次无条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确实已改恶从善”作为赦免
罪犯的主要标准和具体前提条件；除第一次特赦对象包括反革命罪犯
和普通刑事罪犯、战犯，其余六次均为战争罪犯。

第一次特赦
1959年12月4日，为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对

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
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释
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值得一提的是，被特
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
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杜聿明特赦后曾
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专员。

第二次特赦
1960年11月28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

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
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
洲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三次特赦
1961年12月25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

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
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
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第四次特赦
1963年4月9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

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
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
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五次特赦
1964年12月28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

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
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
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六次特赦
1966年4月16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

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
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
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
犯1名。

第七次特赦
1975年3月19日，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

民权。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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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者
崔清新 陈菲）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六次会议24日审议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
案。草案规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
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
行特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任李适时介绍了草案拟予以特赦的
四类罪犯：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对
这类罪犯予以特赦，目的在于突出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的主题，体现本次特赦
的历史意义。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
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但几种
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符合上述条件

的服刑罪犯曾经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和领土完整作出过贡献，符合本次特赦
目的。草案规定对上述罪犯中犯贪污
受贿犯罪，危害人民安全的严重暴力性
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及涉恐、涉黑
等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不予特
赦。三是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
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对这
类人员予以特赦，既符合中国的历史传
统，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人道主义赦免

原则。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
体现了对75周岁以上老年人犯罪予以
从轻处罚的精神。四是犯罪的时候不
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
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对这类
罪犯予以特赦，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
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精神，能够
实现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
的。同时，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对他们中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
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
的罪犯，不予特赦。

李适时说，为避免出现“刚判即
赦”的情况，草案将特赦对象确定为
2015年 1月 1日前正在服刑的罪犯。
关于特赦的执行，草案规定，自决定施
行之日起，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
犯，经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后，即予
以释放。

我国拟特赦四类服刑罪犯
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者罗沙 邹伟）
全国人大常委会24日开始第三次审议刑法修正案
（九）草案，草案取消了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规
定的嫖宿幼女罪。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表示，嫖宿幼女罪是
1997年修订刑法时增加的有针对性保护幼女的
规定。考虑到近年来这方面的违法犯罪出现了
一些新的情况，执法环节也存在一些问题，建议
取消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嫖宿幼女
罪，对这类行为可以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关
于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规定，不再
作出专门规定。

据介绍，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次审议稿7
月6日在中国人大网站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后，
许多意见认为应当取消现行刑法中的嫖宿幼女
罪。在当前情况下，取消嫖宿幼女罪有利于对幼
女的统一保护，也能体现出对幼女特殊保护的立
法精神。

拟取消嫖宿幼女罪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者刘奕湛 吴
晶）24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教育法律
一揽子修正案（草案）》明确对考生作弊可以取消
考试成绩、停止参加考试1年至3年。

草案指出，考生在国家教育考试中有非法获
取考试试题或者答案、携带或者使用考试作弊器
材、抄袭夹带、由他人冒名顶替等以弄虚作假方
式获得考试成绩的作弊行为的，由组织考试的教
育考试机构工作人员在考试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予以制止或者终止其继续参加考试；组织考试的
教育考试机构可以取消其相关考试资格或者考
试成绩。

草案明确，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国家教育考
试中有组织作弊，或者通过提供考试作弊器材、
替人代考等方式为作弊提供帮助或者便利，或者
有在考试结束前泄露、传播考试试题或者答案等
严重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有违法所得的，由公
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
倍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本款规定行为的，还应
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对作弊考生
停考1年至3年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者罗沙 邹伟）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4日开始第三次审议的刑
法修正案（九）草案，因重大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
缓的犯罪分子，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或将受到终
身监禁。

草案规定，对犯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刑
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
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
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表示，对贪污受贿数
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特别是
其中本应当判处死刑的，根据慎用死刑的刑事
政策，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其判处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采取终身监禁
的措施，有利于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维
护司法公正，防止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这类罪犯
通过减刑等途径服刑期过短的情形，符合宽严
相济的刑事政策。

草案还针对袭警行为增加了规定，以更好震
慑和预防犯罪。

对重大贪污受贿罪犯
可采取终身监禁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者白阳 朱基
钗）24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明确，中小学、幼
儿园、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若发现家庭
暴力情况却不及时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
法给予处分。

草案规定，反家庭暴力工作遵循预防为主，
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为了及时发现和制
止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为了更好
地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合法权益，中小学、幼儿园、医疗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若在工作中发现家暴或疑似家暴情况
的须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未按规定报案造成
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根据家庭暴力轻重的不同，草案对不同情
节的家暴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处理规定。

学校医院发现家暴
不举报或将担责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

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草案说明
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
任李适时表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
际，特赦部分服刑罪犯，是实施宪法规定
的特赦制度的创新实践，具有重大的政
治意义和法治意义。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
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拟对部分服
刑罪犯予以特赦，契合庆祝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的氛围。在这一重大节庆时刻，我国
依法施行特赦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依法施行特赦是有国内外先例
可循的。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赦
免制度大多是在国家节日、庆典或者政
治形势发生变化时实施。例如，德国的
圣诞节赦免、韩国的光复节赦免、泰国的
国王庆生赦免等。

我国 1954 年制定的宪法规定有

大赦和特赦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并没
有实行过大赦，而只实行过特赦。从
1959 年到 1975 年，我国共实行过 7
次特赦。除了 1959 年的第一次特赦
是既对战争罪犯，又对反革命罪犯和
普通刑事罪犯实行以外，其余六次特
赦都是只对战争罪犯实行。从 1975
年至今的 40 年间，特赦制度在我国
虽然有宪法、法律规定却再未实行
过。

我国或在时隔40年后再次特赦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24日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如果草案得以通
过，将意味着我国在时隔40年后再次实施特赦。为何选择这个时机特赦？特赦四类罪犯
是怎样考量的？特赦的意义何在？有关专家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特赦，是对特定的犯罪人免除其刑
罚的全部或一部的执行。我国现行宪法
第60条和第80条规定，特赦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特赦令实施。

宪法学专家认为，时隔40年，我国
拟再次依照宪法施行特赦，传递出依宪
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有助于让宪法思
维内化于全体公民心中，切实增强宪法
意识，并全面推动宪法的贯彻实施。同
时，对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过保卫国家
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犯

以及符合条件的老年犯、不满十八周岁
罪犯施行特赦，也是对“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这一宪法精神的充分印证。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认
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施行特赦，充分展示
了刑罚人道主义，凸显了国家和社会对
罪犯的必要宽容。同时，面对社会转型
时期较为严峻的犯罪态势，此举无疑有
助于社会各界逐步树立科学理性的刑罚
观，有助于改变民众对于严刑峻罚的过
度期待。此外，这次拟对部分服刑罪犯
实行特赦，使之得到宽大待遇，切实体现
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区别对待之基本蕴

涵。
李适时在作草案说明时也明确：从

党和国家层面看，特赦可以展示我们党
的执政自信和制度自信，树立我国开放、
民主、文明、法治的大国形象。从依法治
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层面看，有利于
弘扬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慎刑恤囚的
历史传统，形成维护宪法制度、尊重宪法
权威的社会氛围。从实际效果看，可以
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发挥特赦的
感召效应，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记者 崔清新 刘奕湛 陈菲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此次拟特赦的四类罪犯包括：一是
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
放战争的服刑罪犯；二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
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但几
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三是年满七十
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
的服刑罪犯；四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
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
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几种
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对于第一类特赦对象，北京大学法
学院教授储槐植认为，是为了表示对他
们曾经参加过的正义战争行为的高度认
可与奖励。此举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
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
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统
一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念，将极大地激
发全体中国人民包括正在服刑的犯人的
爱国热情和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利
于凝聚民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第二类特赦对象的除外情形，中国

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王平认为，
除外情形中贪污受贿犯罪是职务犯罪中
性质最为严重的两类犯罪，在当前反腐
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情况下，对
贪污受贿犯罪不予特赦主以彰显党和
政府坚决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为了
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考虑，将故意杀人、强奸、抢劫、
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
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
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有
组织犯罪的主犯排除在此次特赦之外，是
因为这几类犯罪都是性质十分严重、社会
危害性很大。针对累犯不予特赦的原因，
王平分析，累犯较之初犯、偶犯具有更深
的主观恶性和更大的人身危险性，因此
也被排除在特赦之外。

针对第三类特赦对象，王平说，我
国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新增

加了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
此次将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
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作为特赦对
象，在指导思想和操作思路与刑法修正
案（八）相关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所
不同的是，这次是对正在服刑的符合特
赦条件的老年罪犯一次性的全部适用，
范围更广，从宽的力度更大。需要注意
的是，“年满 75 周岁”、“身体严重残
疾”、“生活不能自理”，三者是并列关系
而不是选择关系。

关于第四类特赦对象，储槐植认为，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该条规定在指
导思想和思路上与我国一贯坚持的对未
成年犯罪人采取“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的方针是一致的。同时，对此类罪犯的
特赦做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犯故意杀
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
罪、贩卖毒品犯罪的除外。这是因为这
几类犯罪的犯罪性质都十分严重，社会
危害性很大。

为何选择这个时机特赦？

哪些罪犯拟特赦？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
者王思北）24日，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法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十六次会议审议。草案规定，
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
中外交流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
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可以授予国家
勋章。

“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是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授
予的国家最高荣誉。”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表示，给外国人
授勋，是国家对外交往的一种重要手
段，也是国家巩固和发展与有关国家
和人民传统友谊和友好关系的重要
媒介之一。

李适时说，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作为国家最高荣誉，主要体现在
精神层面，其获得者应当受到尊重并
享有相应的礼遇。

国家最高荣誉
可授予外国人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突出
贡献的杰出人士的褒奖。”24日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法草案对这一国家最高荣誉
进行了明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有
哪些主要的国家级勋章和表彰奖励？
记者对此进行了梳理。

三大勋章

1955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
章奖章条例》，决定将八一勋章、独立自
由勋章、解放勋章，分别授予中国人民
解放军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
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
有功人员。每种勋章分一、二、三级。

八一勋章的中心图案是红星和八

一，授予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自1927
年8月1日到1937年7月6日）参加革
命战争有功的人员。

独立自由勋章是授予在抗日战争
时期（自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9月
2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的人员的一种
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图案外形为八角
星，中间为红星照耀下的延安宝塔山。

解放勋章是授予在解放战争时期
（自 1945 年 9 月 3 日到 1950 年 6 月 30
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的人员。其中心
图案是红星和天安门。

三大功勋荣誉章

为了表彰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
入伍或者参加革命工作的军队干部的历
史功绩，并激励他们保持和发扬革命传
统，1988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
于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
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

的决定，对11万多名军队离休干部授予
功勋荣誉章，包括红星功勋荣誉章、独立
功勋荣誉章、胜利功勋荣誉章。

红星功勋荣誉章，授予1937年7月
6日以前入伍或者参加革命工作的军队
离休干部，分为两级。

独立功勋荣誉章，授予1937年7月
7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入伍或者参
加革命工作的军队离休干部。

胜利功勋荣誉章，授予1945年9月
3日至1949年9月30日期间入伍或者
参加革命工作的军队离休干部。

国家级表彰奖励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联合授予23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
奖章”。2003年授予杨利伟“航天英雄”
荣誉称号并颁发“航天功勋奖章”。
2005年，授予费俊龙、聂海胜“英雄航天
员”荣誉称号并颁发“航天功勋奖章”。

“全国道德模范”是道德领域授予公
民的最高荣誉称号，自2007年以来，由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评选表
彰。分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
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5个类型。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荣
誉称号是对来自各行各业的爱岗敬业、
勇于创新、品格高尚、业绩突出的先进
模范人物的表彰，其中授予工人、农民、
企业管理人员“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
号，授予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全国
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全国三八红旗手”是全国妇联组
织的专项表彰妇女先进人物的主要荣誉
称号，表彰为国家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
先进妇女典型，评选表彰开始于1960年。

此外，还有“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全国模范教师奖”“长江学者成就奖”
等表彰。

记者 王思北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特赦的意义何在？

我国有哪些国家级勋章和表彰奖励？

关注立法

反家庭暴力法（草案）

教育法律一揽子修正案（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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